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
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OURAGE MARINE GROUP LIMITED
勇利航業集團有限公司*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股份代號：1145）
（新加坡股份代號：E91.SI）

建議多元化發展
建議物業投資業務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大會日期將另行公佈，會上本公司擬
尋求股東批准本集團建議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

本公司將適時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述有關建議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的詳
情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建議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

董事會謹此宣佈，作為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的計劃部分，本集團擬物色良機收
購於房地產或物業發展項目中的股本或其他權益，或以其他方式投資房地產或物業發展
項目。

本集團擬根據（其中�括）下述指引及政策收購或投資該等建議物業投資：

(i) 本集團將專注於指定區域內的住宅、商業、倉儲或綜合用途項目。

(ii) 本集團將主要以新發展項目或工程為業務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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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本集團已作或將作的出資或投資總額而言，須設定各項建議物業投資及全部該等
建議物業投資（（倘適用）�括所有後續投資）總額的財務限額。

(iv) 本集團通常會尋找收購不超過開發項目或工程控股權或股本總額50％的少數股權或
股本權益或股權。

(v) 本集團將與其他有關方聯合承接該等建議物業投資，並將尋求與位於指定區域或於
內經�的有關方結成合資夥伴關係。

(vi) 本集團將主要以該等建議物業投資為業務重心，以期於3至5年內以落成並推出物業
單位供銷售、貿易出售或其他撤銷模式等方式，為投資或出資提供出路或獲取回
報。

為釋疑�見，上述指引及政策並不適用於本集團位於香�的辦公室物業以及本集團位於
上海的投資物業。

股東批准該等建議物業投資

(i) 新交所上市手冊及香�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倘收購或出售資產並非於本公司及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
進行，且其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1006條所載基準計算的相關數據超過5%但未超過
20%，是項交易為須予披露交易，須立即就是項交易刊發公告。倘收購或出售資產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1006條所載基準計算的相關數據超過20%，是項交易為重大
交易，本公司須就是項交易獲得股東批准。

根據香�上市規則，交易（�括本公司收購或出售資產；或訂立合資協議；或提供彌
償保證、擔保或財務資助）須視乎其適用的百分比率遵守通知、刊登公告及獲得股東
批准的規定。

根據上述規定，倘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訂立超過新交所上市手冊或香�上市規則
所訂相關上限的任何建議物業投資，相關建議物業投資須待獲得股東批准後，方可
作實。由於存在尋求有關股東批准的程序要求，此舉或會導致延誤或限制或以其他
方式削減本集團及時、高效及經濟地執行或實施建議物業投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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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東批准

透過批准建議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股東將向董事授出事先批准、一般授
權及權力，以追求、訂立、執行及實施一項或多項該等建議物業投資，而毋須於股
東大會或以書面決議案或其他方式就該等建議物業投資尋求特別或進一步股東批
准，即使該建議物業投資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1006條所載任何一項或多項基準計
算的相關數據或會超過20%亦然。

就根據香�上市規則須獲得股東批准的交易而言，不可能取得該事先批准及一般授
權。然而，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須獲得股東批准的交易，其上限低於香�上市規則
下的上限，取得有關事先批准及一般授權意味著交易經已取得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
須獲得股東批准的交易上限，但並未取得根據香�上市規則須獲得股東批准的交易
上限，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可免除股東批准的要求。

建議多元化發展的理由

目前，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向承租人提供船舶租賃服務。然而，由於本集團所從事業務
的乾散貨市場的中國驅動力大幅減弱，故該市場面臨巨大壓力。鑑於乾散貨市場疲弱，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須採納多元化長足發展策略，從而擴大其收入基礎以削減其對貨運收
入的依賴性，以保持及提高股東價值及回報。

由於本集團所運輸的砂土、水泥及礫石等貨品為建築行業常用的原材料，本集團已與該
等行業或市場的活躍商家形成廣泛的客戶網絡或進行深入的市場接觸。故此，本集團時
常獲有關方提供機會投資或合資經�房地產或物業發展項目或工程。

董事認為，儘管短期內新加坡整體經濟情況及物業市場發展方向不甚明朗，但從中遠期
看，由於居民的住房需求日益增加，以及新加坡對其國內外投資�而言為亞洲極具吸引
力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新加坡住宅物業市場（�括豪華高端分部及大眾市場分部）的發展
及持續前景將維持向好。

同時，董事認為城鎮居民的住房需求日漸迫切，且中國（就此而言，�括香�及澳門）鼓
勵個人及企業對物業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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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物業發展及投資目前並非本集團管理層的核心競爭力及專才範圍部分，本集團擬限
制其對該等建議物業投資所承擔的財務風險，措施為（其中�括）限制各項建議物業投資
的規模，及對根據現有事先批准或一般授權（將依據股東對建議多元化發展該等建議物業
投資的批准而尋求股東為該等建議物業投資授出）將作出的全部該等建議物業投資設定整
體最高限額或上限。

鑒於上述考慮，董事認為建議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為本集團帶來契機，可為本
集團開創有利可圖的新業務分部，同時為本集團提供若干保障或措施以限制其因該業務
所承擔的財務風險或對該業務經�及管理的參與程度。

股東特別大會及寄發通函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大會日期將另行公佈，會上本公司將尋求股東批准（其中�
括）建議多元化發展建議物業投資業務。

根據香�上市規則及新交所上市手冊，本公司將適時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述有關（其
中�括）建議多元化發展業務的詳情。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勇利航業集團有限公司（公司註冊號碼：36692），一間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
所主板及新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後續投資」 指 就任何建議物業投資而言，本集團已作或將作的任何
進一步出資或投資總額，無論是否為於本集團作出初
次或首輪出資或投資完成後以股本、股東貸款或墊
款、其他半股本工具（如可換股債券或票據）、授出企
業擔保或其他財務通融的方式作出；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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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上市規則」 指 香�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香�」 指 中國香�特別行政區；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指定區域」 指 新加坡及中國（就此而言，�括香�及澳門）；

「建議物業投資業務」 指 不時收購、投資、出售、撤資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或從
事該等建議物業投資的業務，以及其他任何及全部與
上述各項相關或配套或附帶的活動；

「該等建議物業投資」或「建
議物業投資」

指 於本集團根據將予載述的指引及政策不時已作或將作
的房地產或物業發展項目或工程中的控股權、股本或
其他權益；

「新交所上市手冊」 指 新交所上市手冊；

「新交所」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東」 指 登記為股份持有人的人士；及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8美元的普通股。

承董事會命
勇利航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志堅

新加坡及香�，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總經理為吳超寰先生，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為許志堅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孫賢隆先生及張順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春建先生、陳文安先生及朱文元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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